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于2021年2月22日召开，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等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有关议案及资料进行了

认真审阅，并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就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一）经股东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提名马沉重、王铁军、王辉、陈伟、孟杰、郭本锋、冯可、赵虎林、李华

杰、宋公利、康卓11人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赵虎林、李华杰、

宋公利、康卓4人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经审核上述候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和兼职等有关情况，

我们认为： 

1、上述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2、上述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3、独立董事候选人赵虎林、李华杰、宋公利、康卓均具备中国证监会《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所要求的任职资格。 

4、同意董事会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的通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并要求在境内外



 

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

年1月1日起施行。鉴于此，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该文件规定

的日期开始执行修订后的会计政策。 

我们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要求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董事会本次关于会计政策变更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三、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河南中宇交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将所持中宇公司60%的股权整体转让给河南高

速公路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监理公司”），本次转让总金额合计人民

币2961.558万元。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交易作价以具有相关业务

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中天华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

资评报字【2020】第11150号），并经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备案确认的评

估结果为基础确定，定价公允。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配置，降低管

理成本，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审议和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赵虎林、李华杰、宋公利、康卓 

                                     2021年2月22日 


